
 

 

证券代码：300255            证券简称：常山药业      公告编号：2016-20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常山药业”、“发行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485 号）的相关要求，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事项承诺公告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

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树华及其关联方承诺： 

“1、本人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0 月 10 日，2015 年 4 月 10

日为公司本次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份

的情况。 

2、本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无减持

公司股份的计划，在上述期间内亦不会以任何形式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3、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

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于不向本次发行的认购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承诺 

常山药业承诺： 



 

 

“1、公司未向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高树华、金鹰穗通定增 72 号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资产委托人提供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事项。 

2、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及时、有效，若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依法

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树华及其关联方承诺： 

“1、本人/本公司未向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金鹰穗通定增 72 号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资产委托人提供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事项。 

2、本人/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及时、有效，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则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三、关于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承诺 

新疆三河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金鹰穗通定增 72 号资产管理计划

的委托人，就参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1、委托人认购资管计划的资金来源系委托人的自有资金，不存在任何分

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级安排。 

2、委托人的股东出资中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任何

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级安排。 

3、委托人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及时、有效，若违反上述承诺，则依法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资管计划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

品，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已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级安排。” 

四、关于公司现金分红事宜的承诺 

根据《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在符合利润分配原

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为确保

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司章程的有效实施，公司承诺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后，满足“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分红要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高树华承诺，确保公司上述现金分红方案实施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并就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特此公告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